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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农发〔2023〕78号


关于印发灌南县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为做好我县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工作，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苏省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苏财农〔2023〕22号)，结合我县实际，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制定了《灌南县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实施方案》，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灌南县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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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灌南县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发放实施方案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17号)、《关于印发江苏省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苏财农〔2023〕22号)文件精神，为稳定农民预期，合理保障种粮农民收益，切实做好2023年灌南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工作，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支持春耕生产，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补贴政策
(一)补贴对象。补贴发放对象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
(二)补贴标准及依据。补贴标准根据全县汇总的2023年在田小麦等夏粮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和省下达的资金额度综合确定，全县统一。补贴依据为2023年在田小麦等夏粮作物实际播种面积。
三、工作流程和职责
（一）建立补贴清册(5月10日-16日)。各镇以行政村为单位，统计种粮主体应享受的补贴面积，由村委会负责填制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分户登记清册(以下简称分户登记清册)，经每户种粮农民签字确认，由经办人和村委会主任签字并加盖行政村公章后上报镇人民政府。
（二）补贴面积核实及公开公示(5月17日-25日)。镇人民政府对各村上报清册进行核实，无误后在分户登记清册上加盖镇人民政府公章，并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应在行政村公示栏和村民小组醒目位置一并进行。公示有异议的要及时查实更正并再次张榜公示。无异议后，各镇人民政府填报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分村汇总表，由经办人、经办部门负责人、镇分管负责人、镇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镇人民政府公章后连同分户登记清册由镇人民政府正式行文报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
（三）补贴资金发放(5月31日前)。县农业农村局对各镇人民政府上报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会同县财政局根据汇总面积和省下达的资金额度确定补贴标准，上报县人民政府审定后，在灌南县人民政府网站予以公告。县财政局依据审定的补贴面积和标准，组织镇财政所将相关数据录入《江苏省农民补贴一折通》信息系统，并审核确认后，将数据传送至代发银行打卡发放到户。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同和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密切部门合作，压紧压实责任，做好补贴发放工作。一次性补贴发放工作在县政府领导下组织实施，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对补贴对象和补贴面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及财政、农业农村部门按照任务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二)规范发放流程。要严格按照补贴发放规定，做好补贴面积登记造册、公开公示、核定等工作。补贴清册一经上报，不得更改。补贴资金发放全部通过《江苏省农民补贴一折通》信息系统发放，款项摘要统一注明“一次性补贴”。要建立补贴档案，及时整理归档相关资料，妥善保存，以备查询。
(三)强化监督检查。补贴资金发放必须坚持公开透明、阳光操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也不得抵顶其他任何款项。要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各环节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四)强化政策宣传。镇、村两级基层干部要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深入村组、农户宣讲政策，释放国家重农抓粮的积极信号。同时，加强信访处理工作，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
县农业农村局联系人：孙妍，联系电话83222195。县财政局联系人：潘国军，联系电话83289032。
附件:
1. 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分户登记清册
2. 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分村汇总表




— 2 —

附表1
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分户登记清册
灌南县       镇      村 （盖章）                                       
	序号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一折通帐号
或银行卡号
	小麦面积（亩）
	其他（亩）
	在田夏粮作物播种面积（亩）
	应享受补贴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金额（元）
	联系电话
	户主签章

	
	
	
	
	
	
	
	
	
	
	
	

	
	
	
	
	
	
	
	
	
	
	
	

	
	
	
	
	
	
	
	
	
	
	
	

	
	
	
	
	
	
	
	
	
	
	
	

	
	
	
	
	
	
	
	
	
	
	
	

	
	
	
	
	
	
	
	
	
	
	
	

	
	
	
	
	
	
	
	
	
	
	
	

	
	合计
	
	
	
	
	
	
	
	
	
	


村民委员会主任（签名）：                          数据采集人（签名）：
县举报电话：83222195、83289032                 镇举报电话：

注：1、此表由村民委员会填报、镇人民政府加章后在村、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镇人民政府填报附件2，连同此表一并上报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并由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镇财政机构分别留档。
2、应享受补贴面积=在田夏粮作物播种面积=小麦面积+其他面积。  

[bookmark: _GoBack]附表2
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分村汇总表
灌南县        镇人民政府（盖章）                                                              
	序号
	村名
	补贴组数（个）
	补贴户数（户）
	小麦面积（亩）
	其他
（亩）
	在田夏粮作物播种面积（亩）
	应享受补贴面积（亩）
	补贴金额（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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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主要负责人：            镇分管负责人：          经办部门负责人：             经办人：              电话：
注：1、此表由镇人民政府核实、汇总后，连同附件1一并上报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
2、应享受补贴面积=在田夏粮作物播种面积=小麦面积+其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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